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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

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

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本着对公司、

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霍尔果斯乐视影业有限

公司、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《债权转让协议书》，上市公司可减少对天

津嘉睿债务金额人民币30,000,000元，一定程度缓解了上市公司债务压力，消除资金占

用对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财务状况的影响，有效降低资金回收不确定性风险，减小公司

债务规模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经查阅相关协议，我们认为： 

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

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

要求，对公司未来的成长发展有益，同意本次债务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郑路、王雷让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
 




